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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将近千元1只信鸽被
盗贼以每只15元的价格贱卖
给菜场小贩。日前，温州市龙湾
区人民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余某
有期徒刑3年9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5000元。

经审理查明，2009年6月
至7月，余某伙同段某（另案处
理）先后4次在凌晨时分到龙
湾区永兴街道4名养鸽子的人
家中，偷走信鸽139羽。两人将
盗来的信鸽以普通肉鸽的价格
卖给附近菜场的屠宰店。

经鉴定，其中60羽信鸽价值
1.2万元，8羽信鸽的价值为9700
元。4名被害人均系龙湾区信鸽协
会的会员，而被盗鸽子大部分是

高价拍卖得来的。此外，被告人余
某还三次盗窃他人电脑、手机等
财物，价值计4657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余某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秘密窃
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
已构成盗窃罪。根据被告人犯
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
的危害程度及悔罪表现，依法
作出上述判决。

点评：虽然，余某不识货，

把珍贵的信鸽当作肉鸽来卖。

但是，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的规

定，无论行为人将盗窃来的财

物如何处分，都应按财物的原

值计算数额来定罪量刑。

■通讯员 隆轩

案例透视

以案说法

因为腰有点疼，浦江人徐某在菜
市场的草药摊上买了一个草乌。这个
黑不溜秋的草药只有小拇指大小，花
去徐某1元钱。2009年6月11日，
徐某把草药和酒一起喝下，很快就全
身发麻，丢了性命。

草药贩子陈某日前被浦江县检
察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他的
行为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

案情回放：

徐某的妻子回忆起丈夫中毒的
情景，心有余悸。那天，她在看电视，

徐某说，他要去吃草乌了。一会，徐
某就喊嘴巴发麻。为了解麻，他喝了
一碗红豆汤，又吃下一根棒冰。中毒
症状却越来越严重，开始呕吐，背部
胀痛。
“我没想到草乌有剧毒，否则早

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丈夫出现中
毒症状后，徐妻委托妹妹向卖草乌的
陈某讨要解药。陈某一听，匆忙配了
黄菊花、白菊花、甘草等作为解药，还
嘱咐说，如果不行就去买绿豆粉吃，
也能解毒。

从煎解药，到服下，耽误了不少

时间。可是，解药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徐某喝下去不到一分钟全部吐了出
来，并且全身瘫软。他被家人紧急送
往医院，但仍因抢救无效于当晚不治
身亡。
草药贩子陈某小学文化，大字不

识几个，“胆子却很大”。从去年2月
开始，他偷偷卖草乌，把它们藏在摊
位的编织袋里，以躲避药监部门的检
查。就在他被抓的当天，药监部门还
从他的摊位里查获生草乌510克、生
川乌455克。他坚持，卖药时，他反复
交代一定不能口服。

检察官说法：生草乌和生川乌，

都有剧毒，严禁口服。这两种草药都

含有剧毒的乌头碱，正常人只要服用

2到3毫克乌头碱就会致命。

陈某明知草乌系剧毒药品，其

仍未经批准而擅自公开销售草乌，

导致被害人服食草乌死亡，其行为

对他人的生命构成了威胁。但由于

他卖药交待过草乌不能口服，系过

失，故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被依

法提起公诉。

■本报记者 朱兰英
通讯员 浦剑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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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解答

阴阳两份合同
避税部分无效
来先生问：

为了少交税，我和王某

签订二手房买卖合同时，签

了二份合同，一份是真的，一

份是假的，假合同的房价少

了10万元。在我按真合同付

款后准备和王某去办房屋过

户手续时，房价大幅上涨。王

某见此，以阴阳合同违法、合

同无效为由，拒绝过户，要退

款毁约。请问，阴阳合同能否

影响我们买卖合同的效力？

本报作答：签阴阳合同
做低房价逃避税收是一种违
法行为，应当受到法律的制
裁。对此税法第64条有明确
规定，纳税人、扣税义务人编
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
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
5万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
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少
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
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
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
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
倍以下的罚款。

但是，阴阳合同不应影
响买卖行为的成立，即使把
规避税收的条款写入合同，
也不应影响其他条款的效
力。对此合同法第56条也有
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
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
力。合同部分无效，不影响其
他部分效力的，其他部分仍
然有效。

■王景龙 胜秋 孙艳

社会镜像

一致通过 !

吴金武 画

一元钱草乌毒死一个壮汉
草药贩子以过失杀人罪被起诉

这个小偷不识货
信鸽当作肉鸽卖
法院：应当按信鸽原值定罪量刑


